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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

〓建通〔2022〕96 号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《中山市
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项目“容缺审批+
延期后补”承诺制工作意见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做好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

升级工作，我局制定了《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项目“容

缺审批+延期后补”承诺制工作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

组织实施。组织实施过程如遇问题，请径向我局反映。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2 年 7 月 27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工改指挥部

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2 年 7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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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山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项目
“容缺审批+延期后补”承诺制

工作意见

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，做好村镇低效工业园

改造升级工作，落实“工改”项目“容缺审批+延期后补”

承诺制审批工作，根据《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等工程

建设项目审批分类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粤建改办〔2021〕3

号）、《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新出让用地

开发建设预受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中府办函〔2021〕17 号）

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意见适用于全市村镇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工业项目。

二、具体内容

（一）对符合《中山市新出让地开发建设预受理实施方

案》适用范围的我市村镇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业项目，可按《中

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新出让用地开发建设

预受理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中府办函〔2021〕17 号）有关规

定进行审批。

（二）对符合《关于印发<关于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

险工程建设审批服务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中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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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〔2022〕95 号）要求的我市村镇工业园升级改造工业项目，

可按《关于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程建设审批服务的实

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进行审批。

（三）做好审批服务前移工作。为推动我市村镇低效工

业园升级工业项目顺利落地，各有关单位要积极做好审批服

务前移工作，提前介入“工改”项目。指定专人对接市村镇

低效工业园升级改造各工作小组，提前介入“工改”项目协

调工作，协助建设单位了解政策法规，辅导做好工作流程安

排，让建设单位少走弯路，为后期具体实施打下良好基础。

同时，各有关单位要加强指导服务，做好各镇街业务指导，

提升镇街审批人员业务水平。

三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

企业在推进工程建设过程中，要落实相关承诺，配合政

府部门完善手续。经查实存在无合理原因不兑现承诺或弄虚

作假等行为的，记入企业诚信档案，并采取整改、停工、撤

销许可等措施；情节严重的，列入严重失信企业名单，由企

业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附件：1.中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中山市新出让

用地开发建设预受理实施方案的通知（中府办

函〔2021〕17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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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关于印发《关于优化社会投资简易低风险工

程建设审批服务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（中建通〔2022〕9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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